关于开展2013年度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活动及2015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的通知
浙教科规办〔2014〕2号

各市及义乌市教科规划办，有关高校：
    为积极推进我省教科研工作开展，进一步调动广大教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经研究，决定在近期开展2013年度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活动及2015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3年度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工作要求
    (一)参评成果范围和要求
    1.申报的成果必须是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立项的年度规划、重点、体卫艺、农村青年教师专项课题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立项的各类课题（包括经省教科规划办备案的子课题），必须以各级各类教育和各学科教学活动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原创性和创新性。
    2.申报的成果包括：课题研究结题报告、专著和科研论文等，必须是在2014年9月1日前结题，并取得结题证书的课题研究成果。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受理：
    1.科研成果为一本专著中的部分章节或一套同名多卷（册）本著作中的部分卷（册）。
    2.申报人不是成果的主要拥有者（以是否著名在前、是否课题负责人等方式认定）或成果归属有争议的。
    3.未经省教科规划办备案的教育部各类课题的子课题研究成果。
    4.已取得教育部、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省教育厅基教成果奖及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
    (二)申报评审程序
    1.初审：各市教育科学规划办是幼儿园、中小学及市属教育行政、科研等部门的初审单位；各有关高校由科研处负责初审。
    2.复审：各初审单位必须在10月15日前将申报材料寄（送）省教育科学规划办，迟于申报截止日期（以邮戳为准）寄（送）出的《申报、评审书》不进入本次评审。复审前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将对审报材料的资格及规范性进行核实，不符合申报要求的不参加盲评。
    3.评审：10月份由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委托国内知名专家（外省）进行活页盲评打分，并根据活页盲评打分结果，从高分到低分产生候选科研成果，再将候选成果送省教科研优秀成果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将在“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网”等媒体公示，并设置为期7天的成果争议期。
    4.终审：成果争议期结束后，由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终审，并颁发证书和奖金。
    (三)申报名额分配
    1.各市申报2013年度浙江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名额分配由基数和机动数两部分组成，机动数为2012年度浙江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获奖数50%计（详见附件1）。
    2.各高校申报2013年度浙江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名额分配：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杭州师范大学各4项，设有教育学院（师范类专业）的本科院校各3项，其它本科院校和设有教育学院（师范类专业）的专科院校各2项，其它专科院校各1项。(四)其它
    1.申报材料包括：
    (1)《申报·评审书》、(一式二份)
    (2)合订成册的课题研究主报告（一式四份）（包括主要研究内容，证明科研成果价值的论文、结题证书复印件）
    (3)合订成册其它佐证材料（一式二份，如没有可不提交）
    (4)成果活页评审表各（一式五份）
    填写《成果活页表》不能出现有关地区、有关学校、个人等提示性信息，确需出现的一律改为“××”地区，“××”学校或“×××”，违反申报规定将取消参评资格；评奖工作结束后，所有申报材料概不退还。
    2.所有申报材料请按规定于10月15日前将申报材料寄（送）省教育科学规划办（以邮戳为准），其中附件4和附件5需在10月15日前另将电子稿发送至zjjkgh@163.com.
    3.集体成果的申报人数最多限5人，即：课题负责人1名，课题组成员4名。
    4.2012年度省教科研优秀成果，设一等奖30项、二等奖40项、三等奖50项。
    5.教育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本次获奖成果，获奖人所在单位须给予1︰1配套奖励。
    6.根据有关规定，计划单列市宁波市（市属高校）的获奖成果奖金由宁波市教育行政部门参照发放。
    希各市教科规划办、各高校科研处，严格按分配名额，认真做好课题成果的选拔、初审推荐工作。申报受理期间，如需了解、咨询有关情况，请与省教科规划办联系（邮编：310012，地址：杭州市学院路35号607室，联系人：沈老师，联系电话：0571一88846782，）。
    二、2015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的工作要求
    根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今年将组织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简称：重点课题）和浙江省教育科学2015年规划研究课题（简称：规划课题）以及体卫艺专项课题的立项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课题类别
    1.重点课题（研究周期一般为2年）。
    2.规划课题（研究周期一般为1年）。
    3.体卫艺专项课题（研究周期一般为1年）
    (二)申报课题条件
    1.重点课题，原则上是已完成并结题，需深化研究的省教科规划课题。
    2.体卫艺专项课题，限从事体卫艺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士申报，级别和管理与省教科年度规划课题相同。
    3.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予受理：
    (1)申报人不是课题主持人或不承担实质性研究任务的；
    (2)课题的申报人（负责人）为两人以上的；
    (3)一个人同时申报两项或两项以上的；
    (4)正在承担省规划各类课题而未结题的。
    (三)申报课题截止时间
    省教科规划办受理截止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迟于申报截止日期（以邮戳为准）寄（送）出的《课题申报、评审表》不进入本次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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